项目招标计划

项目名称：安阳市农用地土壤污染源整治效果评估及验收项目
招标人：安阳市生态环境局龙安区分局
[bookmark: _Toc21][bookmark: _Toc10585][bookmark: _Toc14114][bookmark: _Toc8019][bookmark: _Toc26687][bookmark: _Toc3245][bookmark: _Toc10884][bookmark: _Toc15560][bookmark: _Toc26540][bookmark: _Toc26334]项目概况：安阳市农用地土壤污染源整治效果评估及验收项目：河道底泥工程效果评估：本次效果评估内容主要针对清挖后的坑底进行监测，若治理清挖后的坑底仍存在土壤或底泥的则进行采样监测，监测结果需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中标准限值要求，若清挖后的坑底无明显底泥和土壤，则底泥清挖完毕即可。底泥及其他污染物效果评估：本次评估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对修复后污染土壤是否达到修复目标、风险是否达到可接受水平等情况进行科学、系统地评估，为下一步管理和再利用提供科学依据。水泥窑协同处置效果评估：（1）在外运前对水泥窑进行协同处置接收单位进行现场核实，并根据接收单位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、设备运行情况、运输条件等多方面信息，综合评估外运处置环保符合性。（2）对协同处置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；对协同处置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进行论证；提出利用处置期间和后续的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。对入窑生料重金属含量、水泥熟料重金属含量、水泥成品浸出浓度进行评估。对水泥窑协同处置该项目底泥、废渣及其他污染物壤时的熟料进行抽检，测定熟料样品中本项目的污染物含量及浸出情况是否符合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》（GB/T30760-2024）。制砖成效评估：现场核实制砖接收单位的处置能力、设备运行情况、运输条件，综合评估外运处置环保合规性。核查底泥中的污染物指标，含量满足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制砖用泥质》（GB/T25031-2010）中限值要求。核验成品砖质量指标，应满足国家标准GB5101、GB13544和GB13545中的相关规定。编制修复效果评估报告：编制完整规范的项目修复效果评估报告，内容包含环境调查评估结论概述、修复方案实施情况、效果评估工作程序与方法、文件审核与现场勘察、采样布点计划、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、修复效果评价、评估结论和建议、修复环境监理报告和检测报告。
投资额：本项目总投资 277.02万元
计划招标时间：2026年7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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